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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摘自 法務部廉政署 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彙編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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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圖摘自內政部消防署宣導海報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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洩漏陳情人個人資料 涉犯刑法洩密罪 

 

犯罪事實 

一、 吳瑋琤於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(下稱養工處)四維養護工程一隊前鎮分

隊擔任約聘人員，負責高雄市前鎮區及旗津區道路與附屬設施之施工、維護、

補修及緊急搶修工程等業務，並承辦高雄市政府線上即時服務系統-人民陳情案

件(下稱高雄市政府 1999人民陳情系統)分派處理有關上開道路之陳情案件，為

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，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。呂志弘

任職於鈺祺工程有限公司(下稱鈺祺公司)，負責鈺祺公司得標「111年度小港、

前鎮、旗津區等道路委外巡查、補修及緊急搶修工程(開口契約)」採購案(下稱

道路委外巡查案)之前鎮區道路巡查及回報養工處交查案件等工作，為養工處委

外道路巡查業務人員。 

 

二、 緣曾吾彰於民國 111年 4月 30日，以高雄市政府 1999人民陳情系統，具名反

映高雄市○鎮區○○路 000號前違建占用道路等情(下稱系爭陳情案)，並於上

開系統留有手機號碼、戶籍地址等個人資料，案經吳瑋琤承接辦理。詎吳瑋琤

明知依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 19點規定：人民陳情

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，受理機關應予保密，且於高雄市政府 1999人民陳情系統

頁面亦載明「陳情人資料保密」字樣，促請處理者注意保密，本應注意前揭規

定，卻因急於交辦委外廠商，竟疏未注意，於 111年 5月 5日 11時許，將曾吾

彰姓名、手機號碼、戶籍地址及陳情事項等屬國防以外應秘密事項，以截圖方

式(下稱系爭截圖)傳送至手機通訊軟體 LINE名稱「111年度小港前鎮道路修補

平台」之公務用群組，而該群組共有 55人，除吳瑋琤外，僅有巡查人員呂志弘

及前鎮分隊長謝智偉為須知悉陳情人資料之必要人員，故此舉使前揭 LINE群組

內非關系爭陳情案件之另外 52人知悉。呂志弘明知系爭截圖訊息，包含上開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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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彰個人資料及陳情事項，僅為執行道路巡查業務之用，不得洩漏予非相關人

知悉，係其因執行業務而知悉之國防以外應秘密事項，竟於 111年 5月 5日接

獲吳瑋琤通知，而至高雄市前鎮區竹內里活動中心巡查時，因竹內里里長蘇慶

忠詢問何人檢舉，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之犯意，將系爭截圖提供予

蘇慶忠以手機翻拍，使非本案相關人蘇慶忠知悉，而蘇慶忠知悉上開秘密及個

人資訊後，再於同(5)日下午某時許，前往曾吾彰之父母即曾敬弘、陳春賢之住

處，將曾吾彰檢舉一事告知曾敬弘、陳春賢等人(蘇慶忠涉犯非公務員洩漏國防

以外秘密等部分，另為不起訴處分)。 

 

三、 吳瑋琤犯公務員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罪，處有期徒刑肆 11月，如易科

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呂志弘犯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

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 

 

 

(本文摘自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 2370號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廉政電子期刊第 227期 

 

 

 

 

本(本圖摘自(本圖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宣導海報)消費者保護會宣導海報)圖摘自消費者保

護會宣導海報) (本圖摘自行(本圖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宣導海報) 費者保護會宣導海 


